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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传统到现代 ：保险损失补偿原则之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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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 ］ 损失的界定与量度 ，
是保险损失补偿原 则 实施 中 的 核心 。 在从传统向现代的 演进历 程

中 ，保险立法及其 学说数次对此予 以修正 ，衍生 了保险委付 、 追溯保险 、定值保险与 重置成本保险等

具体制度 。 修正之本 旨在于容许 当 事人通过合 同约 款就损失 的型 态 、 范 围或理 算标准予 以 变通或选

择 ，
以缓解传统保险法规定的严 格性。 修正之实质 ，并非 以合同 取代补偿原 则 ，

而是损失补偿原 则 的

第二 次勃兴 。 修正之价值在 于以法律规则 的 灵活性应对被保险人需求的 多 元性 ， 实现理赔的迅捷与

经济 ，裨使保险损失补偿功能充分发挥 。

［ 关键词 ］ 损 失补偿 ；保险委付 ；追溯保险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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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财产保险的角度而言 保险法 的根本特点是补偿原则 。 这
一

原则表 明被保险人不能获得比遭受的

损失更多的补偿
”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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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但 是 ， 由 于
“

财 产 损 失 的 计算 其实 非 常 复 杂 ， 内 里 乾 坤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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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所以 如 何

界
定 与 量度 损

失 ， 既 是 保
险

法 学
说与

实 务 中

极具争 议的 问 题，又是保 险
立

法 改 革 中 最活 跃的 对象 。 纵观保
险 损 失 补 偿原 则 从传 统 到

现代
的 演 进 ，

具
有 创

新意 义
的
观念变 革 主 要有 ：从实 际 损 失 拓展

到 推 定 全损 ，从保 险 期 间 内 发 生的 损 失 回 溯
到

保 险 期 间 开始 前 发

生
的 损 失 ， 从客

观
价

值
推 演 到

主 观价 值，从实 际 现金价 值 扩 张 到
重
置

成
本 。 上

述
观

念 变 革 反 映 在
现代 保 险 立

法上，
即

保 险
委

付 、
追

溯 保 险 、定值保 险
以 及重置

成 本 保 险 等 与 损
失

补 偿原则 相 关
联的 衍生制 度

之
创
设。 反

观我
国

《 保 险 法》 ， 虽然 有 诸多 条
文 是

专 为 损 失 补 偿 原 则
而设， 但 是 在

观
念 上仍 停 留 于传 统 ， 在 立法上未 能 充

分吸 收 保 险 损 失
补 偿立

法
的 现代 改 革 成果 。 有 的 制 度 如 重置成本 保 险 等

，
漏 而

未
定

； 有 的
制 度 如 定 值保 险

等 ，
虽

设 有 专 门 规定 ， 但 过
于

简 略
、

刚 性，致使 保 险 损 失 补 偿
原

则 的
理

解 与
适

用 成 为 保 险 法领 域争 议最大 的
疑

难问 题。 有
鉴于此， 本 文

以 下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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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法史学 、
比

较 法 学
和

法 解 释学 的 研究 方 法 ， 探 讨保 险 损 失 补 偿 原 则 从传

统向
现代

的 变
革

及
其 走 向 ， 期 能 对 我

国
关于 保 险 损 失 补 偿原则 的 理论发 展与 制 度 创 新

有 所
裨 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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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原 始 意义而言
，

保 险 补偿的 对象 仅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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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全损
而论， 当 海

上
保 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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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， 保 险 法学 理上又称 为

“绝对 全损

”

或 者

“

真 正全损

”

， 即

“

构 成 被 保险 利
益

的 保 险 标 的 ， 从 物 理上或 者

经
济
上

丧 失
了 全部 价

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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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当

时 的 海上保 险 实
务

中
， 凡有
下

列 情 形 之一者
， 即 构成 实 际 全

损 ： 保 险 标 的 物 已 完
全灭

失 的 ， 或
已

被 严重破 坏而失 去 被 保 险 时 原有 性 质的 ， 或 被 保 险 人已
无

法 弥 补
地

被 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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